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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镇江市科学技术局
镇 江 市 财 政 局 

 
 

镇科计〔2019〕50 号 
 

 
 

 

关于印发《2019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 
（社会发展）项目指南》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 
 

各市（区）科技局、财政局，镇江新区科信局、财政局，镇江

高新区科发局、财政国资局，市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

见效，2019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社会事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重点支持人口健康、

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提高

人民群众对科技创新的获得感，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有力支撑。现将《2019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

目指南》印发给你们，并就项目组织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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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重点 

1．国家级人才计划、省“双创”计划、市“金山英才”计划的

创新人才或团队参与研发的项目。 

2．对我市社会发展具有支撑和引领作用，关系民生、受益

人群多、技术集成度高、具有在全市进行示范推广价值的项目。 

3．与宁镇扬高校院所联合申报的项目。 

二、申报要求 

1．申报主体为在我市境内注册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产权清晰、资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事业单位。申报主体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原则上须建有企业研发机构（研发机构

以在国家“统计一套表”中 607-1“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和

607-2“企业研究开发活动情况”中有效填报为准，由项目主管部

门审核确认）。申报主体为驻镇高校的，必须与镇江市企事业单

位联合进行申报。 

2．申报生物技术与新医药项目的，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市

拨经费比例应不低于 2:1，高校院所自筹经费与申请市拨经费比

例不低于 1:1。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可预见的产业化前

景，成果形式以样品、样机为主。 

3．同一单位将研究内容相同的项目同时申报本年度其他类

别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将取消本类别项目评审资格。 

4．有同类别在研项目的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本项

目。近三年存在应结未结、暂缓暂停、终止、撤销项目或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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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科技信用记录的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本项目。同一

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限报一个项目，项目第一负责人应为项目

承担单位在职员工。 

5．项目相关责任主体须出具科研诚信承诺。在项目申报和

立项过程中相关责任主体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侵犯他人知

识产权等不良科技信用行为的，一经查实，将记入科技信用档

案，并按《镇江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失信行为分类管理

暂行办法》和《镇江市科技计划项目相关责任主体信用管理办

法（试行）》作出相应处理。 

三、组织方式 

本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由各市（区）科

技局、镇江新区科信局、镇江高新区科发局、驻镇高校科技处

等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申报。 

1．单个项目市拨经费额度：生物技术与新医药项目（指南

代码 1001—1006）一般不超过 20 万元；医疗卫生项目（指南代

码：2001—2012）一般不超过 5 万元；其他社会发展领域项目

一般不超过 15 万元。对完成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并收

载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药物，给予不超过 30 万元的后

补助。项目实施期为 2 年。 

2．实行限额推荐方式组织申报。 

医疗卫生项目：各市限报 5 项，各区、镇江新区限报 4 项

（限各地医疗卫生单位申报）；江苏大学、镇江高专各限报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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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限报 90 项（其中各医疗卫生单位 35 周岁以下人员作

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的比例不低于 30%）。 

除医疗卫生的其他项目：各区、镇江新区、镇江高新区限

报 3 项，在镇高校院所限报 4 项，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限报 5 项，其他项目主管部门限报 2 项。 

四、其他事项 

1．申报材料统一用 A4 纸打印，按封面、项目信息表、项

目申报书、相关附件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纸质封面，平

装订）。附件具体要求详见申报书。申报项目有合作单位的，申

报书必须盖有合作单位公章或技术合同章，否则视为无效（高

校院所内设机构学院章、处室章、实验室章、研发中心章等无

效）。 

2．各项目主管部门应对申报项目进行筛选审查，汇总推荐，

并将汇总表（纸质一式两份）随同项目正式申报材料统一报送

市科技计划项目受理服务中心（地址：润州区南徐大道 60 号商

务 A 区 D 座 303 室）。 

3．完成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并收载入《中国上市

药品目录集》的药物项目（指南 1007）无需在网上填报，信息

表和申报书可在市科技局网站下载。其他项目申报材料需同时

在 镇 江 市 科 技 计 划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进 行 网 上 报 送 （ 网 址 ：

http://222.186.84.227）。项目申报材料经主管部门网上确认提交

后，一律不予退回重报。本年度获立项项目将在市科技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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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kjj.zhenjiang.gov.cn）进行公示，未立项项目不再

另行通知。 

4．项目申报材料网上填报及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00 至 2019 年 7 月 1 日下午 18:00，项

目申报纸质材料受理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2 日—4 日，逾期不予

受理。 

5．联系方式 

市项目受理中心联系人：周  竞、姜咪咪 

联系电话：0511—87056063 

市科技局农社处联系人：张  舒、赵双福 

联系电话：0511—80822817 

 

附件：1．2019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指南 

2．2019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推荐 

汇总表 

 

 

 

镇江市科学技术局             镇江市财政局 

2019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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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 
项目指南 

 

一、生物技术与新医药 

1001  新型药物及试剂关键技术 

1002  中药（天然药物）创新药物开发 

1003  高端医用敷料、药用辅料的研发 

1004  适于基层医疗单位使用的多功能、小型化、智能化

数字诊疗仪器设备 

1005  先进实用康复护理医疗设备 

1006  发酵、微生物工程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1007  完成一致性评价并收载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

的药物 

二、医疗卫生 

2001  常见高发恶性肿瘤早期精准诊治技术研究与应用 

2002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003  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004  心脑血管疾病等慢病立体化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005  重大或新发传染疾病防控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006  精神疾病防控综合策略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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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治疗重大疾病的现代中医、中药治疗技术应用研究 

2008  特殊人群健康保健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009  老年人疾病防治及健康管护技术应用研究 

2010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011  院前急救与院内一体化救治关键技术研究 

2012  其他 

三、其他社会发展领域 

1．生态文明 

3101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2  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3  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4  土壤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5  生活垃圾处理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6  节能减排、减碳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7  废旧电池回收与利用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8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9  城市精细治理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2．公共安全 

3201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202  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203  生产安全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204  职业危害防范与治理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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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5  地震、火灾、气象等灾害监测预警、防御及应急救

助技术应用研究 

3206  军民融合公共安全共性关键技术攻关 

3．公共服务 

3301  城市综合功能提升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302  全民健身和体育竞技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303  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4．其他 

3401   除上述所列方向，其他社会发展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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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度市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推荐汇总表 

 
项目主管部门（盖章）： 

序号 指南代码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合作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申请拨款 

(万元) 
备注 

        

        

        

        

        

 


